
強迫入學委員會工作執掌 

一、法定職責 

(一)組織並召開強迫入學委員會，每年定期開 2次會議：強迫入學條例第 4條，強迫入學條例

施行細則第 5條。 

1.每學年至少開會 2次 (9月及隔年 3月召開為宜) 以上。 

2.每學年開學初，應將委員名單及基本資料造冊送市政府教育局備查，以利有效推動各項工

作。 

(二)宣導強迫入學法令：強迫入學條例第 3條、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第 3條。 

1.製作宣傳單張、小冊子供民眾參閱。 

2.運用媒體定期或不定期作強迫入學之宣導。 

3.結合里民大會及各項社區活動宣導強迫入學事宜，並加強里長對強迫入學之認知。 

(三)通知入學：強迫入學條例第 7條 

1.屆齡應入國小者由戶政單位。繕造名冊並完成電子檔建檔後，併磁片送交各區公所辦理

之。 

2.依學區內入學名冊製作入學通知單，並依限期辦理報到入學。 

(四)應入學而未入學適齡國民之家庭訪問：強迫入學條例第 9條 

1.新生未報到協尋部份： 

(1)匯整各校新生未報到名冊。 

(2)會同相關人員進行未報到新生家訪，瞭解未入學原因或勸導入學。 

2.中輟生(持續中輟與時輟時復)協尋部份： 

(1)每月統計學校通報中輟學生數。 

(2)已通報中途輟學之個案，應進行家訪與追蹤，並結合警政、戶政等單位進行協尋事宜。 

3.長期缺課部份：累計達 49節由學校發文提報，區公所協助家訪關心。 

(五)應入學而未入學適齡國民家庭清寒或變故，協助其解決其困難：強迫入學條例第 9條家境

清寒或變故而不能入學者，報請市政府依社會福利法規或特別救助方式協助解決。 

(六)開立行政處分書(勸告、警告、罰鍰)：強迫入學條例第 9條。 

(七)依本條例規定所處罰鍰，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強迫入學條例第 11

條。 

(八)特色工作。 

 

二、送達證書應用 

於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內，須附上“送達證明文件”，故建議以附有送達證書之掛號方式為

之。 

(一)單掛號：當事人是否收到信件，須自行於交寄日起 6個月內向郵局查詢，有取得送達證明

文件之困難。 

(二)雙掛號：以雙掛號委由郵局寄送，如沒人收領即以「招領逾期」退回該處，會產生無法送

達情形。 

(三)附有送達證書之掛號方式：行政機關製作「送達證書」連同“處分書”以雙掛號郵寄受處

分人，郵差投遞時如無人收領，即於該住所製發招領送達通知書，並將處分書等文件寄存

於送達地郵政機關(因該行政罰鍰繳款書一經寄存送達，即發生合法送達效力) 。 

 



 

三、罰鍰行政處分書開立方式 

行政程序法第 13 條 移送機關於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移送書。 

二 處分文書、裁定書或義務人依法令負有義務之證明文件。 

三 義務人之財產目錄。但移送機關不知悉義務人之財產者，免予檢附。 

四 義務人經限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行之證明文件。 

五 其他相關文件。前項第一款移送書應載明義務人姓名、年齡、性別、職業、住居所， 

    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 

    代表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居所；義務發生之原因及日期；應納金額。  

 

(一)公所公文。 

(二)附件 1：行政罰鍰處分書。 

(三)附件 2：繳款書。 

(四)附件 3：送達證書(以雙掛號+附加送達證書寄送)。 

 

四、移送強制執行方式 

(一)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須蓋用機關印信)。 

    (二)附件 1：勸止書、警告書及行政罰鍰處分公文影本 (含行政罰鍰處分書影本、送達證書正

本)。 

(三)附件 2：催繳公文影本(含送達證書) 。 

(四)附件 3：執行郵資(用郵票)新台幣 170元。 

(五)注意事項：案件移送強制執行前，須確認受處分人戶籍地址)。 

 

五、強制執行後續辦理注意事項 

(一)行政執行處就所欠數額財產執行。 

(二)即行政執行處會以公文寄送“支票”給處分機關，處分機關依規定繳入公庫→結案。 

(三)行政執行處核發執行(債權)憑證。 

(四)處分機關須交專人保管或依規定存放保管品專戶，並將處理情形登載於登記簿。 

(五)處分機關須至少每半年清查受處分人財產及所得資料，發現有可供執行之財產者，應於十

五日內移送行政執行業務繼續執行。 

(六)自罰鍰處分確定之日起屆滿五年者又逾五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行政執行法第七條

但書規定) 

 

 

 

 

 

 

 

 

 



行政罰鍰處分移送行政執行作業流程圖(範例) 

 

 

 

 

 

是否如期繳納 

如期繳納者 

結案 

逾處分所定期限未繳納者 

原處分單位應於 15日內發函催繳，並按規定程序

取得合法送達紀錄後，填寫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 

受處分人有可供執行財產 受處分人無財產可供執行或

雖有但數額不足 

行政執行處就所欠數額財

產執行 

行政執行處核發執行(債權)

憑證 

移由原處分單位交專人保管

或依規定存放保管品專戶，

並將處理情形登載於登記簿 

原處分單位至少每半年清查

受處分人財產及所得資料，

發現有可供執行之財產者，

應於 15日內移送行政執行

業務繼續執行 

自罰鍰處分確定之日起屆滿

5年者又逾 5年尚未執行終

結者，不得再執行(行政執

行法第 7條但書規定) 

法律另有規定者，仍

須繼續執行 
結案 


